校内各单位限项要求
	序号
	单位
	推荐数

	1
	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
	不超过5项

	2
	信息编码与传输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3
	制造业产业链协同与信息化支撑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4
	综合运输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5
	抗震工程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6
	道路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7
	服务科学与创新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8
	风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9
	应用力学与结构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10
	轨道交通运维技术与装备四川省重点实验室
	2-3项

	11
	各学院
	不超过2项


备注：
1、根据四川省科技厅要求，每家在川国家重点实验室可推荐指南建议3条，每家省重点实验室可推荐指南建议2条。此外学校可额外推荐5条指南建议。
2、科研院将根据各实验室限项要求、推荐指南排序情况进行报送，超出部分将与各学院报送的指南建议一并进行评审，择优推荐。
